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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方向

• 交通安全工作的推動主要可由兩方向：

–一為積極主動事前預防，一為消極被動的事後改善。

–前者主要在整合交通及其他非交通手段來改善目前的交通系統安全
水準，諸如組織、制度、管理、資訊與人因及主動安全檢測等措施；
而後者則是從肇事後果所得知的不安全狀況，探討其原因並研擬對
策加以改善。



二.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基本觀念

• 道路交通安全的發展，應掌握下列三項基本觀念，以作為發展
方向之指導方針。

1.事後改善轉為事前預防

2.政府主導拓展至全民參與

3.重點改善進步成永續發展



三. 道路交通安全的關鍵議題

•1.交通安全組織
•2.交通安全作業
•3.道路與交通工程
•4.交通安全技術
•5.交通安全宣導
•6.交通安全教育

7.交通保險制度
8.事故鑑定制度
9.事故資料應用
10.事故資訊發展
11.交通執法



3.1. 交通安全組織

•1. 交通安全組織： 以行政專責機構作為交通安全工作推動之
主體組織。

1) 任務編組與職責調整。

2) 修改組織法律，確立正式組織。

3) 成立交通安全相關科室。



3.2.交通安全作業

• 2.交通安全作業：各界應將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動，由過去消極
被動改變為積極主動

– 1).定期主動檢討分析交通安全，進行易肇事地點及道路安全定期檢
核。

– 2).交通安全納入道路規劃、設計、管理流程之中。

– 3).交通安全成為各單位之評鑑項目。。



3.3.道路交通工程：

• 3.道路交通工程：各項道路與交通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管理，
應發揮事前預防交通事故的功能。

– 1).建立交通安全為目標的各類設計規範。

– 2).修正規劃、設計、管理程序，將交通安全設計及檢核納入標準作
業程序之中。

– 3).納入評鑑工程品質及招標評選的參考標準之中。

– 4).主動檢討，各單位可提潛在危險之改善措施。



3.4.交通安全技術

• 4.交通安全技術：結合產、官、學各界共同研發交通安全技術，
以提升交通安全技術水準。

– 1).鼓勵人因工程、車輛工程及道路工程研發工作。

– 2).成立交通安全技術研發中心。

– 3).促進交通安全技術研究成為國家重點科技。

– 4).鼓勵整合研究，結合民間力量。



3.5.交通安全宣導

• 5.交通安全宣導：應充分利用資訊系統、媒體與民間參與方式，
達成全面普及的交通安全宣傳工作

– 1).交通安全宣導配合資訊網路，並普及家庭化。

– 2).鼓勵民間電台及有線電視參與。

– 3).工會、協會及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 4).結合社區或機關、學校以生動之活動來進行安全宣導。



3.6.交通安全教育

• 6.交通安全教育：結合社區、學校、社會團體及公會與工會等
民間團體共同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 1).政府負責培養講解及辦活動人才，以協助各單位進行交通安全教
育。

– 2).各團體皆可進行交通安全教育，不只是學校及監理單位。

– 3).公司行號成為交通安全教育之重點場所。



3.7.交通保險制度

• 7.交通保險制度：以交通安全觀點改進車輛保險制度，促進保
險業者參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 1).交通安全資料納入保險制度研討內容之中。

– 2).保險公司參與交通安全改善工作，而非置身事外；例如設立研究
基金。



3.8.事故鑑定制度

• 8.事故鑑定制度：促進事故鑑定分析電腦化與科學化的作業方
式，避免過度依賴人工經驗判斷。

– 1).資料之登錄與分析科學化。

– 2).事故鑑定之事故分析及事故責任判定分離制。

– 3).實驗與檢測、模擬工具之建立與應用。



3.9.事故資料應用

• 9.事故資料應用：促進各級單位與團體，進行事故分析及上下
雙向運用事故分析資料。

– 1).事故資料開放各界引用參考。

– 2).各級團體隨時注意交通安全狀況，引入其平時作業之中。

– 3).促進全民共同關心交通安全，而非只限於警察及交通主管機關。



3.10.事故資訊發展

• 10.事故資訊發展：電腦自動化統計分析事故資料，並促進資
訊公開。

– 1).資訊公開，並與其他交通主管業務資料交流。

– 2).自動統計分析，提高改善的時效，各單位皆能以暢通之管道取得
資訊。

– 3).各級單位及民間團體皆很容易取得相關資料，例如弱勢團體肇事
率、學生肇事情形、婦女權益或消費者保護單位、或砂石車業者皆
可隨時取得其所需資料。



3.11.交通執法方式

• 11.交通執法方式：以機動防制方式提昇交通執法效率。

– 1).執勤方式以動態方式。

– 2).使用機車及其他運具等不同方式進行機動執勤。

– 3).配備現代化與電腦化設備車輛執勤。

– 4).與交通主管機關主動配合。



四.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一)

• 應積極開始進行下列各項交通安全施政措施。

• (一)、革新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

– 1.完整記錄所有肇事資料，建立以「肇事地點插示圖」及「肇事碰
撞構圖」為依據的「交通事故肇事診斷學」的易肇事地點改善制度，
以配合縣市道安會報定期進行易肇事路段之檢討改善。

– 2.持續易肇事路段安全改善計劃。

– 3.落實易肇事路段之追蹤檢核制度。

– 4.建立易肇事路段改善策略總覽手冊，彙總各種肇事原因之改善策
略。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二)

• (二)、檢討事故鑑定制度，推動交通事故鑑定電腦化

– 1).建立交通事故鑑定經驗總覽手冊。

– 2).輔導事故鑑定委員會建立電腦化鑑定作業制度。

– 3).協調中央，檢討設置事故鑑定民間組織先行作業制度。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三)

• (三)、促進高肇事族群之安全改善

– 1.各地方政府，每年判定其高肇事族群，作為交通安全教育、訓練
及宣導之重點。

– 2.擬訂高肇事族群年度工作手冊，配合各級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
推動改善措施。

– 3.針對高肇事時段、地點，進行重點式的交通執法。

– 4.擬訂高肇事年齡層之教育與宣導課程，並訓練講員。

– 5.對於高肇事駕駛人、車種，強化駕照審核、車輛與駕駛人管理。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四)

• (四)、提升特別車種之安全管理
– 1. 大貨車、貨櫃車、砂石車安全管理措施
– 1).相關重大工程，規定砂石及廢土搬運計畫納入交通維持計畫內容之中審議。
– 2).強制車輛裝置防捲入設施以及貼大型反光紙，視覺死亡輔助系統。
– 3).考量路段之人、車流量，妥善規劃重型車輛之行駛路線(如限制行駛外環道、
省道)。

– 4).在重型車輛行駛路線選擇適當地點設置休息區。
– 2. 機車安全管理措施
– 1).鼓勵地方政府研擬機車交通管理方法，進行定期競賽。
– 2).在主、次要幹道明定機車行駛空間，減少車流混雜。
– 3).建立都市機車行車路網。
– 4).在路邊及路外設置機車停車格位，並將機車停車位秩序化。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五)

• (五)、建立肇事資料與交通事故調查分析制度

– 1).不分交通事故嚴重或輕微，全面化蒐集記錄肇事資料。

– 2).輔助各級警政單位建立電腦化登錄系統，採用自動化輸入交通事
故資料方式。

– 3).建立事故統計與原因分析之雙軌制。

– 4).配合交通改善之資料需求，研究簡化交通事故調查表格。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六)
•(六)、強化交通安全教育

– 1.學校教育
– 1).廣建社區式交通安全教育公園。
– 2).普及興建學校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場。
– 3).將交通安全教育納入正式課程。
– 4).推動中小學道路實況教學。
– 5).積極成立各校交通安全資料室。
– 6).各校確實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功能。
– 7).健全交通安全教學評鑑制度。
– 8).培養交通安全教育專業師資。
– 9).規劃交通安全標準教材，擴充學校交通安全教學設備。
– 10).依學校層級分級實施相關之駕駛訓練與駕駛教育。
– 2.社會教育
– 1).交通安全教育社區化，鼓勵社區舉辦交通安全教育活動。
– 2).擴大結合民間團體或企業之力量，進行交通安全教育。
– 3).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人員之專業性。
– 4).落實駕駛訓練班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 5).推動安全駕駛及事故處理、急難救護之教育。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七)

• (七)、推動對象區分式之交通安全宣導

– 1.酒醉駕車：電影院、KTV播放錄影帶，餐廳印送宣傳品。

– 2.電視宣傳內容針對小孩及家庭相關者。

– 3.保險公司配合緊急救護資訊宣傳。

– 4.廣播區分對象(小孩、家長、駕駛員)及時段分別不同內容。

– 5.配合電視連續劇製作安全相關之節目，特別針對兒童與社區。

– 6.配合有線電視，並結合社區活動，推動社區化交通安全宣導。

– 7.辦理各種交通安全活動與節目主持人教育訓練課程，培訓人才。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八)

• (八)、加強交通執法與整頓交通秩序

– 1.推動各縣市之市鎮交通秩序化專案，整頓車行動線及停車空間秩
序，提高交通安全。

– 2.輔導各縣市警察單位，針對高肇事族群進行重點執法。

– 3.以交通安全觀點，檢討調整與修正交通號誌之時相與時制。

– 4.檢討法令，以配合執法效果。

– 5.落實違規用路人之即罰即訓方式。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九)

• (九)、健全損害賠償與保險制度

– 1.推動輔導保險業者參與道路交通安全之研究、事故鑑定與安全改
善工程專案。

– 2.建立特別補償基金制度及相關補償執行辦法。

– 3.交通安全相關單位主動參與汽車保險制度之規劃。

– 4.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採駕駛人與車主強制投保之雙重保險制。

– 5.基於自用車與營業車之公平性原則，檢討改進或廢除公路法第65

條中有關提交保證金制度之雙軌制作法。

– 6.重新建立無過失責任主義之保險理賠制度。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

• (十)、全面進行道路及交通工程安全檢測與改善工作
– 1.土地使用及道路路網規劃設計納入交通安全考量。
– (1)充實土地規劃者及道路工程師之交通安全知識。
– (2)建立本土化之道路交通安全檢核表及安全評估程序。
– (3)建立交通安全專業人士對於土地使用及道路規劃設計的事前專業審核
制度。

– 2.落實交通管制設施(標誌、標線及號誌)之改善、維護與管理。
– (1)建立完整的交通管制設施設置技術及改善案例手冊。
– (2)全面進行交通管制設施的現場檢測與改善。
– (3)構建交通管制設施維護管理資料庫。
– (4)針對弱勢團體及高齡者進行交通管制設施改善措施之相關研究。
– 3.建立國內交通事故成本模式，評估工程改善之績效。



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一)

• (十一)、推動道路交通負荷安全均衡分配策略

– 1.建立各級道路塞車繞道標誌系統，提高交通安全。

– 2.建立路網交通負荷之例行檢測作業，改善交通瓶頸，減少交通衝
突量，提高交通安全。

– 3.平行道路及過境繞道系統之整合建設與管理，提高交通安全。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二)

• (十二)、增進夜間交通安全

– 1.訂定交通標誌標線反光性能標準。

– 2.輔導各縣市政府檢討道路照明狀況，隨時改善道路照明設施。

– 3.宣導及教育夜間行人穿戴反光背心或反光材料。

– 4.強制車輛加貼反光貼紙。

– 5.鼓勵或強制車輛裝設霧燈與第三煞車燈。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三)

• (十三)、保障行人交通安全

– 1.修改道路設計標準，適當分配道路行人空間。

– 2.推動行人平面穿越輔助設施之設置。

– 3.設置行人專用號誌，適當調整綠燈時制，減低人車衝突，增設注
意行人警告燈號。

– 4.以交通安全觀點普及殘障設施，加強改善障礙行走安全。

– 5.交通維持計劃妥善考量行人通行權利。

– 6.規劃安全、舒適、便利及連續之行人路網。

– 7.行人立體設施之設置輔以適當之配合設施與交通管制。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四)

• (十四)、積極引進交通寧靜區，強化社區交通安全

– 1.加強交通寧靜區理念及效益之宣導與教育。

– 2.推動交通寧靜區之實務技術的本土化研究。

– 3.建立交通寧靜區完整的設計規範。

– 4.實施交通寧靜研究示範區與測試評估。

– 5.交通寧靜區的全面推廣實施。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五)

• (十五)、推動社區化交通安全專案

– 1.建立婦女、兒童、殘障、老人之人行空間體系。

– 2.全面檢討與改善巷道交通安全。

– 3.推動社區活動，進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 4.輔導各村里社區進行交通安全管理。

– 5.改善道路腳踏車行駛空間，推動鼓勵使用腳踏車活動。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六)

• (十六)、擴大先進交通安全技術之研究

– 1.深入進行有關道路設計、交通管制設施與交通安全關係的基礎研
究。

– 2.加強車輛安全性能、人因工程、駕駛行為心理之研究。

– 3.推動先進交通安全技術之研發，結合民間力量成立交通安全技術
研究中心。

– 4.辦理各項與先進國家合作之交通安全研討會及交通安全改善專案。



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推動措施(十七)

• (十七)、推動全民參與式交通安全工作專案

– 1.結合民間汽車廠商、保險公司、社會公益團體共同從事交通安全
之改善與研究工作。

– 2.成立交通安全推動協會，由各民間團體、公益團體組成。



結語

• 道路交通安全成為全民運動，全民共識

• 交通安全成為正式組織，成為公路道路主管機關的正式交通安
全科室。

• 翻轉順序成為工程為先，教育跟上，執法為輔。

• 綜合所有的重要課題，整合建立零死亡願景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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